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良江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蔡信章律師

再審被告    王耀慶 

上列當事人間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本

院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

勞簡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1月19

日宣判，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宣示時即告確定，再

審原告於同年2月17日提起再審之訴，揆諸前揭規定，未逾

法定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屬國營事業，就其所屬勞工之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

事項，特別法之國營事業管理法（下稱國管法）應優先於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適用，並應依循行政院所規定之標

準或核定之辦法為之。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中主張國管法

應優先於勞基法適用，此由原確定判決記載之上訴理由即可

明悉，然原確定判決在判決理由中對上開主張未置一詞，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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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外，顯然已有消極不適用國管法之情

事。

  ㈡最高法院對於相同事實之另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

1445號民事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已明

白揭示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上之

「工資」，原確定判決解釋適用勞基法並為法律上判斷時，

亦應遵循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先例，或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

解之理由，否則其所為之法律上判斷具有不合於法規規定之

情事，而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

　㈢原確定判決除未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外，更未斟酌行政

院112年9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已就本案事

實明確表示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均非屬工資之意見，逕以尚

難一概相提並論等語帶過，顯具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漏

未斟酌之違法瑕疵。原確定判決固以：「判斷某項給付是否

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

觀念為之…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

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

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惟再審原告訂定勞動契約、工

作規則及團體協約時，均係依國管法授權訂定之法令及主管

機關函釋作為計算勞動成本基礎，而以兩造勞動契約而言，

經營績效獎金另外規定於第7章「獎金、加給、津貼」；另

就再審原告與郵政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亦將獎金事宜與

工資事宜分別規定於第26點及第27點，就體系性解釋而言，

前揭文件均清楚區隔工資與獎金，而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之

核發規定亦早已公告周知，實已成一般社會通念，因而非屬

工資性質。詎原確定判決未審究前開行政院函文、再審原告

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顯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

判之重要證物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

由。

  ㈣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號民事判決及原確定判決關於命再審原告提繳新臺幣（下

同）9萬3,743元至再審被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

審被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

述。

三、按確定終局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對之聲明不

服，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

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

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而

言（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30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並應

以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為限，不包括認定事

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

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尚無法規判解可據者（最高法院57

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裁判先例及90年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確定終局裁判，

如就足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者，依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7規定，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

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

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

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

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

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者，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本條

所定之再審理由。

四、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如上所述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茲就再審原告主張

之上開各點，是否符合上述法規範之要件，分別論述於下：

  ㈠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不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且在

判決理由中對此未置一詞，且未採納最高法院判決先例，亦

未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由，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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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

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復

國營事業為國家為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

生活之目的（國管法第2條參照），而由國家透過國管法第3

條所定之資本參與或控制關係，所組成之私法事業型態之組

織。此等國營事業在配合國家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

之對外間接行政目的上，以及對內之財務與人事監督關係

上，固然應受國管法之調控規範，以免國營事業因私法組織

型態，逸脫公行政管控，形成國家資本之浪費。惟國營事業

此等國家間接給付行政之特殊組織體，在對內之所屬勞工之

勞雇關係上，勞工之從屬性及相較於雇主社會經濟與締約地

位之懸殊弱勢差異，與一般民營事業並無二致，以管控國營

事業避免國家資本浪費為主之國管法中，亦無特別之法令規

定，有效提升所屬員工勞動地位，自堪與雇主地位實質相

當。則縱國管法為促進國家資本有效利用之管理規範，而涉

及對所屬員工之人事勞動條件安排，此等單純追求經濟合理

性之法規，與一般民營事業體基於內部經濟性考量之規劃安

排，無本質上差異，相對於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

而言，並無較一般民營事業更優越、值得受保護之法益，足

以凌駕勞基法保護之法益。故國營事業管理之相關法令，在

勞雇關係勞動條件之標準上，並非勞基法之特別法，關於國

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標準，應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

之最低標準，以符勞基法第1條規範意旨。另勞基法係於73

年7月30日公布，同年8月1日施行，依該法第84條之2規定：

「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

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

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

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

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本件再

審被告於勞基法施行後始受僱於再審原告，有關工資及平均

工資之認定，應適用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4款之規定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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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及勞務對價性為據。此外，有關勞工退休金之請領及給

付，則應適用勞基法第55條之規定無訛。

　⒉參照國管法第14條之規定觀之，並未將國營事業員工所支領

之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夜點費、壽險甲佣、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下合稱系爭費用）等排除於工資之

外，則再審原告主張國營事業員工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

均應適用特別法之國管法，並優先於勞基法適用，限縮再審

被告應領「工資」之定義，而謂系爭費用均不應列入工資計

算云云，顯非可採。是原確定判決本諸其法律上之確信，認

定本件系爭費用為工資，並認定本件系爭費用屬於勞基法第

2條第3款所規定之「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

與」，其適用法規並無違誤，原確定判決縱未就工資認定部

分適用國管法及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揆諸上開說明，亦

非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

不適用國管法，未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顯有錯誤，自無

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

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部分：　　　

　  再審原告指稱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行政院112年9月26日院授

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及再審原告之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及團體協約云云，惟原確定判決已於事實及理由欄五、⑸

敘明：「前揭行政院函之意旨固否認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

工資性質，惟本院認於個案中當應就個別項目之性質惟實質

認定，且因各國營事業之經營模式各有不同，尚難一概相提

並論，無礙於本院本於司法權、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

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並於事實及理由欄七、「本件事

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予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足認經原審斟

酌相關事證均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且認前開行政院函文無

礙於本院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性

質，亦如上述，並非漏未斟酌，且縱經斟酌再審原告所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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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亦難認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故再審原告指摘原確定判

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規定之再審事由，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再審意旨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再審原告提起本件

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之規定，

不經言詞辯論，逕予判決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

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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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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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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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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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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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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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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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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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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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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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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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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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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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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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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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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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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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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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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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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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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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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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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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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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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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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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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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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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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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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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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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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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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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


法定代理人  黃良江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蔡信章律師
再審被告    王耀慶  
上列當事人間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宣判，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宣示時即告確定，再審原告於同年2月17日提起再審之訴，揆諸前揭規定，未逾法定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屬國營事業，就其所屬勞工之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特別法之國營事業管理法（下稱國管法）應優先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適用，並應依循行政院所規定之標準或核定之辦法為之。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中主張國管法應優先於勞基法適用，此由原確定判決記載之上訴理由即可明悉，然原確定判決在判決理由中對上開主張未置一詞，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外，顯然已有消極不適用國管法之情事。
  ㈡最高法院對於相同事實之另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已明白揭示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原確定判決解釋適用勞基法並為法律上判斷時，亦應遵循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先例，或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由，否則其所為之法律上判斷具有不合於法規規定之情事，而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
　㈢原確定判決除未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外，更未斟酌行政院112年9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已就本案事實明確表示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均非屬工資之意見，逕以尚難一概相提並論等語帶過，顯具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違法瑕疵。原確定判決固以：「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惟再審原告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時，均係依國管法授權訂定之法令及主管機關函釋作為計算勞動成本基礎，而以兩造勞動契約而言，經營績效獎金另外規定於第7章「獎金、加給、津貼」；另就再審原告與郵政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亦將獎金事宜與工資事宜分別規定於第26點及第27點，就體系性解釋而言，前揭文件均清楚區隔工資與獎金，而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之核發規定亦早已公告周知，實已成一般社會通念，因而非屬工資性質。詎原確定判決未審究前開行政院函文、再審原告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顯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
  ㈣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4號民事判決及原確定判決關於命再審原告提繳新臺幣（下同）9萬3,743元至再審被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按確定終局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對之聲明不服，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30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並應以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為限，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尚無法規判解可據者（最高法院57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裁判先例及90年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確定終局裁判，如就足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規定，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者，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本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四、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如上所述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茲就再審原告主張之上開各點，是否符合上述法規範之要件，分別論述於下：
  ㈠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不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且在判決理由中對此未置一詞，且未採納最高法院判決先例，亦未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由，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部分：　
　⒈按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復國營事業為國家為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之目的（國管法第2條參照），而由國家透過國管法第3條所定之資本參與或控制關係，所組成之私法事業型態之組織。此等國營事業在配合國家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之對外間接行政目的上，以及對內之財務與人事監督關係上，固然應受國管法之調控規範，以免國營事業因私法組織型態，逸脫公行政管控，形成國家資本之浪費。惟國營事業此等國家間接給付行政之特殊組織體，在對內之所屬勞工之勞雇關係上，勞工之從屬性及相較於雇主社會經濟與締約地位之懸殊弱勢差異，與一般民營事業並無二致，以管控國營事業避免國家資本浪費為主之國管法中，亦無特別之法令規定，有效提升所屬員工勞動地位，自堪與雇主地位實質相當。則縱國管法為促進國家資本有效利用之管理規範，而涉及對所屬員工之人事勞動條件安排，此等單純追求經濟合理性之法規，與一般民營事業體基於內部經濟性考量之規劃安排，無本質上差異，相對於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而言，並無較一般民營事業更優越、值得受保護之法益，足以凌駕勞基法保護之法益。故國營事業管理之相關法令，在勞雇關係勞動條件之標準上，並非勞基法之特別法，關於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標準，應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以符勞基法第1條規範意旨。另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公布，同年8月1日施行，依該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本件再審被告於勞基法施行後始受僱於再審原告，有關工資及平均工資之認定，應適用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4款之規定之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為據。此外，有關勞工退休金之請領及給付，則應適用勞基法第55條之規定無訛。
　⒉參照國管法第14條之規定觀之，並未將國營事業員工所支領之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夜點費、壽險甲佣、全勤獎金、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下合稱系爭費用）等排除於工資之外，則再審原告主張國營事業員工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均應適用特別法之國管法，並優先於勞基法適用，限縮再審被告應領「工資」之定義，而謂系爭費用均不應列入工資計算云云，顯非可採。是原確定判決本諸其法律上之確信，認定本件系爭費用為工資，並認定本件系爭費用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與」，其適用法規並無違誤，原確定判決縱未就工資認定部分適用國管法及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揆諸上開說明，亦非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不適用國管法，未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顯有錯誤，自無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部分：　　　
　  再審原告指稱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行政院112年9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及再審原告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云云，惟原確定判決已於事實及理由欄五、⑸敘明：「前揭行政院函之意旨固否認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工資性質，惟本院認於個案中當應就個別項目之性質惟實質認定，且因各國營事業之經營模式各有不同，尚難一概相提並論，無礙於本院本於司法權、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並於事實及理由欄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足認經原審斟酌相關事證均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且認前開行政院函文無礙於本院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亦如上述，並非漏未斟酌，且縱經斟酌再審原告所指證物，亦難認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故再審原告指摘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規定之再審事由，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再審意旨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予判決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

法定代理人  黃良江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蔡信章律師
再審被告    王耀慶  
上列當事人間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本
院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
    勞簡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1月19
    日宣判，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宣示時即告確定，再
    審原告於同年2月17日提起再審之訴，揆諸前揭規定，未逾
    法定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屬國營事業，就其所屬勞工之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
    事項，特別法之國營事業管理法（下稱國管法）應優先於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適用，並應依循行政院所規定之標
    準或核定之辦法為之。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中主張國管法
    應優先於勞基法適用，此由原確定判決記載之上訴理由即可
    明悉，然原確定判決在判決理由中對上開主張未置一詞，除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外，顯然已有消極不適用國管法之情
    事。
  ㈡最高法院對於相同事實之另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
    5號民事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已明白揭
    示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
    」，原確定判決解釋適用勞基法並為法律上判斷時，亦應遵
    循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先例，或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
    由，否則其所為之法律上判斷具有不合於法規規定之情事，
    而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
    款之再審事由。
　㈢原確定判決除未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外，更未斟酌行政
    院112年9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已就本案事
    實明確表示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均非屬工資之意見，逕以尚
    難一概相提並論等語帶過，顯具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漏
    未斟酌之違法瑕疵。原確定判決固以：「判斷某項給付是否
    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
    觀念為之…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
    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
    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惟再審原告訂定勞動契約、工
    作規則及團體協約時，均係依國管法授權訂定之法令及主管
    機關函釋作為計算勞動成本基礎，而以兩造勞動契約而言，
    經營績效獎金另外規定於第7章「獎金、加給、津貼」；另
    就再審原告與郵政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亦將獎金事宜與
    工資事宜分別規定於第26點及第27點，就體系性解釋而言，
    前揭文件均清楚區隔工資與獎金，而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之
    核發規定亦早已公告周知，實已成一般社會通念，因而非屬
    工資性質。詎原確定判決未審究前開行政院函文、再審原告
    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顯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
    判之重要證物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
    。
  ㈣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4號
    民事判決及原確定判決關於命再審原告提繳新臺幣（下同）
    9萬3,743元至再審被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該部分假執行
    之宣告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
    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
三、按確定終局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對之聲明不
    服，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
    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
    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而
    言（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30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並應
    以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為限，不包括認定事
    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
    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尚無法規判解可據者（最高法院57
    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裁判先例及90年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確定終局裁判，
    如就足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者，依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7規定，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
    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
    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
    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
    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
    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者，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本條
    所定之再審理由。
四、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如上所述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茲就再審原告主張
    之上開各點，是否符合上述法規範之要件，分別論述於下：
  ㈠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不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且在
    判決理由中對此未置一詞，且未採納最高法院判決先例，亦
    未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由，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部
    分：　
　⒈按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
    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復
    國營事業為國家為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
    生活之目的（國管法第2條參照），而由國家透過國管法第3
    條所定之資本參與或控制關係，所組成之私法事業型態之組
    織。此等國營事業在配合國家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
    之對外間接行政目的上，以及對內之財務與人事監督關係上
    ，固然應受國管法之調控規範，以免國營事業因私法組織型
    態，逸脫公行政管控，形成國家資本之浪費。惟國營事業此
    等國家間接給付行政之特殊組織體，在對內之所屬勞工之勞
    雇關係上，勞工之從屬性及相較於雇主社會經濟與締約地位
    之懸殊弱勢差異，與一般民營事業並無二致，以管控國營事
    業避免國家資本浪費為主之國管法中，亦無特別之法令規定
    ，有效提升所屬員工勞動地位，自堪與雇主地位實質相當。
    則縱國管法為促進國家資本有效利用之管理規範，而涉及對
    所屬員工之人事勞動條件安排，此等單純追求經濟合理性之
    法規，與一般民營事業體基於內部經濟性考量之規劃安排，
    無本質上差異，相對於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而言
    ，並無較一般民營事業更優越、值得受保護之法益，足以凌
    駕勞基法保護之法益。故國營事業管理之相關法令，在勞雇
    關係勞動條件之標準上，並非勞基法之特別法，關於國營事
    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標準，應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
    低標準，以符勞基法第1條規範意旨。另勞基法係於73年7月
    30日公布，同年8月1日施行，依該法第84條之2規定：「勞
    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
    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
    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
    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
    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本件再審被
    告於勞基法施行後始受僱於再審原告，有關工資及平均工資
    之認定，應適用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4款之規定之經常性
    及勞務對價性為據。此外，有關勞工退休金之請領及給付，
    則應適用勞基法第55條之規定無訛。
　⒉參照國管法第14條之規定觀之，並未將國營事業員工所支領
    之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夜點費、壽險甲佣、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下合稱系爭費用）等排除於工資之外
    ，則再審原告主張國營事業員工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均
    應適用特別法之國管法，並優先於勞基法適用，限縮再審被
    告應領「工資」之定義，而謂系爭費用均不應列入工資計算
    云云，顯非可採。是原確定判決本諸其法律上之確信，認定
    本件系爭費用為工資，並認定本件系爭費用屬於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規定之「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
    與」，其適用法規並無違誤，原確定判決縱未就工資認定部
    分適用國管法及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揆諸上開說明，亦
    非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
    不適用國管法，未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顯有錯誤，自無
    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
    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部分：　　　
　  再審原告指稱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行政院112年9月26日院授
    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及再審原告之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及團體協約云云，惟原確定判決已於事實及理由欄五、⑸
    敘明：「前揭行政院函之意旨固否認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
    工資性質，惟本院認於個案中當應就個別項目之性質惟實質
    認定，且因各國營事業之經營模式各有不同，尚難一概相提
    並論，無礙於本院本於司法權、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
    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並於事實及理由欄七、「本件事
    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予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足認經原審斟
    酌相關事證均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且認前開行政院函文無
    礙於本院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
    ，亦如上述，並非漏未斟酌，且縱經斟酌再審原告所指證物
    ，亦難認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故再審原告指摘原確定判決
    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規定之再審事由，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再審意旨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再審原告提起本件
    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之規定，
    不經言詞辯論，逕予判決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
    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

法定代理人  黃良江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蔡信章律師
再審被告    王耀慶  
上列當事人間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宣判，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宣示時即告確定，再審原告於同年2月17日提起再審之訴，揆諸前揭規定，未逾法定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屬國營事業，就其所屬勞工之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特別法之國營事業管理法（下稱國管法）應優先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適用，並應依循行政院所規定之標準或核定之辦法為之。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中主張國管法應優先於勞基法適用，此由原確定判決記載之上訴理由即可明悉，然原確定判決在判決理由中對上開主張未置一詞，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外，顯然已有消極不適用國管法之情事。
  ㈡最高法院對於相同事實之另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已明白揭示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原確定判決解釋適用勞基法並為法律上判斷時，亦應遵循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先例，或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由，否則其所為之法律上判斷具有不合於法規規定之情事，而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
　㈢原確定判決除未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外，更未斟酌行政院112年9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已就本案事實明確表示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均非屬工資之意見，逕以尚難一概相提並論等語帶過，顯具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違法瑕疵。原確定判決固以：「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惟再審原告訂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時，均係依國管法授權訂定之法令及主管機關函釋作為計算勞動成本基礎，而以兩造勞動契約而言，經營績效獎金另外規定於第7章「獎金、加給、津貼」；另就再審原告與郵政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亦將獎金事宜與工資事宜分別規定於第26點及第27點，就體系性解釋而言，前揭文件均清楚區隔工資與獎金，而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之核發規定亦早已公告周知，實已成一般社會通念，因而非屬工資性質。詎原確定判決未審究前開行政院函文、再審原告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顯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
  ㈣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4號民事判決及原確定判決關於命再審原告提繳新臺幣（下同）9萬3,743元至再審被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按確定終局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對之聲明不服，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30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並應以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為限，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尚無法規判解可據者（最高法院57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裁判先例及90年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確定終局裁判，如就足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規定，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者，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本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四、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如上所述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茲就再審原告主張之上開各點，是否符合上述法規範之要件，分別論述於下：
  ㈠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不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且在判決理由中對此未置一詞，且未採納最高法院判決先例，亦未論述不採納最高法院見解之理由，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部分：　
　⒈按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復國營事業為國家為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之目的（國管法第2條參照），而由國家透過國管法第3條所定之資本參與或控制關係，所組成之私法事業型態之組織。此等國營事業在配合國家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之對外間接行政目的上，以及對內之財務與人事監督關係上，固然應受國管法之調控規範，以免國營事業因私法組織型態，逸脫公行政管控，形成國家資本之浪費。惟國營事業此等國家間接給付行政之特殊組織體，在對內之所屬勞工之勞雇關係上，勞工之從屬性及相較於雇主社會經濟與締約地位之懸殊弱勢差異，與一般民營事業並無二致，以管控國營事業避免國家資本浪費為主之國管法中，亦無特別之法令規定，有效提升所屬員工勞動地位，自堪與雇主地位實質相當。則縱國管法為促進國家資本有效利用之管理規範，而涉及對所屬員工之人事勞動條件安排，此等單純追求經濟合理性之法規，與一般民營事業體基於內部經濟性考量之規劃安排，無本質上差異，相對於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而言，並無較一般民營事業更優越、值得受保護之法益，足以凌駕勞基法保護之法益。故國營事業管理之相關法令，在勞雇關係勞動條件之標準上，並非勞基法之特別法，關於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標準，應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以符勞基法第1條規範意旨。另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公布，同年8月1日施行，依該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本件再審被告於勞基法施行後始受僱於再審原告，有關工資及平均工資之認定，應適用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4款之規定之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為據。此外，有關勞工退休金之請領及給付，則應適用勞基法第55條之規定無訛。
　⒉參照國管法第14條之規定觀之，並未將國營事業員工所支領之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夜點費、壽險甲佣、全勤獎金、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下合稱系爭費用）等排除於工資之外，則再審原告主張國營事業員工退休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均應適用特別法之國管法，並優先於勞基法適用，限縮再審被告應領「工資」之定義，而謂系爭費用均不應列入工資計算云云，顯非可採。是原確定判決本諸其法律上之確信，認定本件系爭費用為工資，並認定本件系爭費用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與」，其適用法規並無違誤，原確定判決縱未就工資認定部分適用國管法及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揆諸上開說明，亦非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不適用國管法，未參酌最高法院判決先例，顯有錯誤，自無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情事，而具備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再審事由部分：　　　
　  再審原告指稱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行政院112年9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12902號函及再審原告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云云，惟原確定判決已於事實及理由欄五、⑸敘明：「前揭行政院函之意旨固否認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工資性質，惟本院認於個案中當應就個別項目之性質惟實質認定，且因各國營事業之經營模式各有不同，尚難一概相提並論，無礙於本院本於司法權、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並於事實及理由欄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足認經原審斟酌相關事證均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且認前開行政院函文無礙於本院獨立行使職權認定本件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之性質，亦如上述，並非漏未斟酌，且縱經斟酌再審原告所指證物，亦難認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故再審原告指摘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規定之再審事由，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再審意旨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予判決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　　　　　　　　　　　　　　　　　
 


